
國立空中大學 110 學年度上學期「社會科學系」建議新生選課科目一覽表 
 

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數 課程簡介 可對應工作職場與專業證照類別 

心理學 3 

*課程目標： 
一、認識心理學的基本概念與原則。 
二、比較重要的心理學理論與研究的發展。 
三、增進對自我與他人的了解。 
四、培養進一步探討心理學相關領域的興趣。 
五、應用心理學原則，適應社會並改善自我與生

活的品質。 
*課程概要： 
一、心理學緒論 
二、人類行為的生理基礎 
三、感覺歷程 
四、知覺歷程 
五、意識與意識狀態 
六、學習原理 
七、記憶與遺忘 
八、語言與思考 
九、能力與創造力 
十、動機與情緒 
十一、個人生涯的身心發展 
十二、人格與人格測驗 
十三、社會心理學 
十四、心理異常 
十五、心理治療 
十六、健康心理學 

*職業就業進路課程對應： 
1.國家考試教育行政人員 
2.國家考試社會福利人員 
3.心理輔導員、人事諮商員、教育訓練

師 
4.社會工作員 
5.行政管理或法務人員 
 
*國家考試（公務人員、證照、檢定）

課程對應： 
1.心理師相關證照 
2.教育相關證照 
3.社會工作師 
4.國家考試教育行政人員 
5.國家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 



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數 課程簡介 可對應工作職場與專業證照類別 

創造與生活 2 

*課程目標： 
1、了解創造力的定義與發展歷程。 
2、發掘個人的創造力來源和表現方式，活出個

人特色。 
3、從人際互動中取得靈感，滋潤生命。 
4、善用環境所提供的資源，活化生活。 
*課程概要： 
本課程共分兩篇六章： 
第壹篇 創造力的基本概念 
 第一章 概論 
 第二章 創造力的發展 
 第三章 創造力的方法與心法 
第貳篇  應用篇 
 第四章 創造性的環境 
 第五章 人際網路 
 第六章 創意的己際關係 

*職業就業進路課程對應： 
1.心理輔導員、人事諮商員、教育訓練

師 
2.社會工作員 
*國家考試（公務人員、證照、檢定）

課程對應：教育相關證照 
 

社會工作概論 3 

*課程目標： 
修習本課程後，學習者應能： 
一、瞭解社會工作的意義、特質歷史背景。 
二、列述社會工作的理論依據。 
三、說明社會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的意義、發展

與技術。 
四、解釋社區的組織、發展及服務之推展。 
五、認識各類型社會工作之內容。 
*課程概要： 
一、社會工作導論 

*職業就業進路課程對應： 
1.國家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。 
2.社會工作員。 
*國家考試（公務人員、證照、檢定）

課程對應： 
1.社會工作師。 
2.國家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。 

 



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數 課程簡介 可對應工作職場與專業證照類別 

二、社會正義與公民權利 
三、社會福利體系與社會工作 
四、社會工作的干預 
五、社會工作與多元文化 
六、兒童與家庭社會工作 
七、青少年社會工作 
八、高齡社會工作 
九、健康照顧服務社會工作 
十、精神健康照顧社會工作 
十一、學校社會工作 
十二、職場社會工作 
十三、司法社會工作 
十四、貧窮與經濟弱勢社會工作 
十五、物質濫用社會工作 
十六、科技與社會工作 
十七、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與倫理 

社會政策與社

會立法 
3 

*課程目標： 
瞭解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的基本概念及形成過

程與各種政策立法的重點規定、措施及未來發展

方向。 
*課程概要： 
1、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的基本概念 
2、社會政策的意識型態及價值議題 
3、福利國家、全球化與社會政策發展 
4、人口政策與家庭政策 
5、衛生保健政策與立法 

*職業就業進路課程對應： 
1.國家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。 
2.社會工作員。 
*國家考試（公務人員、證照、檢定）

課程對應： 
1.社會工作師。 
2.國家考試社會福利工作人員。 



課程科目名稱 學分數 課程簡介 可對應工作職場與專業證照類別 

6、勞動政策與立法 
7、社會保險政策與立法 
8、性別平權政策與立法 
9、多元文化政策與立法。 
10、社會救助政策與立法。 
11、福利服務政策與立法（一）兒童及少年福利、

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礙者福利、婦女福利等 
12、福利服務政策與立法（二）社會工作、志願

服務、公益勸募、社區發展、社會住宅等 

資訊與法律 2 

*課程目標： 
使學習者能： 
1、瞭解法律與資訊科技發展的相互影響與關聯 
2、認識有關資訊科技發展運用的基本法律規範

內容 
3、瞭解資訊法律在生活中不同的應用層面與問

題 
4、認識與瞭解資訊生活環境下人民權益的保護

與調適 
*課程概要： 
第一篇:總論 
第二篇:資訊與公法（憲法、行政法） 
第三篇:資訊與私法（民法、商事法） 
第四篇:資訊與刑事法（刑法、刑事訴訟法） 

*職業就業進路課程對應： 
1.國家考試法律相關人員。 
2.行政管理或法務人員 
*國家考試（公務人員、證照、檢定）

課程對應： 
1.法律相關人員。 
2.國家考試法律相關人員。 

 

 


